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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府发〔2024〕8 号

资阳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资阳市推进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高新区管委会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，市级

相关部门：

现将《资阳市推进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落实。

资阳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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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市推进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《建设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实施方案》

各项要求，着力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，切实维护粮食安全，全

面推进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“树立大食物观”、森林是“粮库”等重要论述，按照省委、

省政府决策部署，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，围绕木本粮食、木本油

料、森林蔬菜、森林药材、林产调料、林产饮料、森林水果、食

药用花卉等 8 类经济林食物和林下种植、林下养殖、林下采集等

3 种林下食物发展模式，以县（区）为单位建设 3 个森林食物（以

下简称林粮）区域，实行重点、错位、互补发展。雁江区（含高

新区、临空经济区）重点扩大木本油料、林下种养规模，加强动

物药材培育，积极发展森林药材、森林蔬菜，迭代提升森林水果

质效。安岳县重点建设林下种养基地，扩大森林药材、林产调料

规模，稳定提升森林水果质效。乐至县重点加快木本油料、森林

药材、林下种养基地建设，适度扩大森林蔬菜、林产调料规模。

到 2025 年，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初见成效，林粮经营面积达到

123 万亩，年产林粮 70 万吨，年综合产值达到 50 亿元，带动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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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人均增收 1600 元。创建省级“森林粮库”现代产业园区 1 个。

到 2030 年，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取得显著成效，林粮生产体系

和经营服务体系更加完善，设施装备、产品质量有效提升，经济

效益明显增长，林粮经营面积稳定在 130 万亩，提质增效 50 万

亩，年产林粮 80 万吨以上，年综合产值达到 70 亿元，带动林农

人均增收 2400 元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实施四大重点工程。将经营发展效益在全市靠前或省

级布局重点培育、发展前景好的林粮品种列入重点工程。

1．核桃“一桶油”提质工程。巩固提升退耕还林成果，聚

焦核桃优质高产基地建设、提质和加工提升，科学推广使用良种，

重点实施低效低产林品种改良、定向培育和集约经营，推动发展

核桃初加工，提升精深加工能力。到 2025 年，核桃经营面积稳

定增加不减少，建成优质高产基地 1 万亩以上，年产干果 1000

吨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

高新区管委会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学

技术局、市财政局。分号前为牵头单位，下同。后文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、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均为牵头单位，不

再列出〕

2．水果“两棵树”培优工程。持续提升柠檬、柑橘等森林

水果产业质效，深化生产供应、精深加工、品牌价值“三链”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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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发展。加快安岳柠檬交易中心项目建设，联合重庆市潼南区等

地共建高质量中国柠檬产区。推广雁江蜜柑“密改稀”技术，推

进水肥一体化建设，加快冷链物流基地和交易集散中心建设。到

2025 年，森林水果经营面积稳定，建成优质高产基地 10 万亩，

产量达到 60 万吨。到 2030 年，森林水果产量达到 70 万吨。〔责

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〕

3．林药“三品种”提升工程。以沱涪分水岭地区为重点，

推广黄柏、枳壳等木本药材和黄精等林下药材生态种植和仿野生

栽培，加快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。鼓励就地开展烘干、切片及精

深加工，提高森林药材产量、品质和产品附加值，支持乐至县现

代中药材先进制造产业化项目建设。培育一批省级林草中药材规

范化种植示范基地。到 2025 年，建成森林药材规范化基地 2 万

亩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科学技术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中医药管理局〕

4．林下“四模式”扩面工程。充分挖掘利用林地资源，提

质扩面“林禽”“林菜”“林菌”“林药”等林下复合经营模式，

加强草本药材、蔬菜、粮食作物、食药同源作物等林下种植基地

建设，适度发展畜禽、蜜蜂、野生动物等林下特色养殖。开展笋

用竹等森林蔬菜培育，实施分类经营措施，加强优良竹种和优质

竹笋产品开发利用。培育一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。到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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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规范化发展林下食物 5 万亩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

局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中医药管

理局〕

（二）建设四级产业园区。整合资源要素，规划建设或提质

培育一批特色鲜明、链条完整、生产方式绿色、品牌知名、效益

明显、辐射强力的林粮现代产业园区。鼓励支持市级园区争创国

家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园区或省级“森林粮库”现代产业园区，加

快形成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园区层级体系。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园

区产业体系，发展生态康养、休闲旅游、林下经济等多元业态。

到 2025 年，建成县级及以上林粮现代产业园区 3 个，其中省级

及以上园区 1 个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；市经济和信

息化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财政局〕

（三）培育四类示范基地。以木本粮油、森林药材、林产调

料、林下种养等为重点，规划建设一批规划科学、规模适度、管

理规范、优质高效、特色鲜明的林粮示范基地。集成运用丰产栽

培、生态种养、采收加工等技术，通过集约管理提升基地产品质

效。引导经营主体积极扩大规模，参与就地初加工、林区道路、

水利设施、防虫防火设施建设。到 2025 年，建成县级及以上林

粮基地 15 个，其中省级及以上示范基地 2 个。力争 2030 年建成

各级林粮示范基地 40 个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；市经

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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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行七大攻坚行动。深化绿色生产推进行动，建立健

全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和生产流通、产品质量监管及追溯机制，推

进农资减量替代，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；坚持良种良法引领行动，

强化种苗质量监管，推进优良品种选育，加快林粮高效培育、加

工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、实用技术集成转化；开展设

施装备提升行动，实施林区路水电网和互联网补短工程，支持引

导重点林粮生产区实施全产业链机械化生产，将林粮机具设备采

购纳入农机补贴范围；抓实主体培育壮大行动，支持各类人才领

办林粮新型经营主体，引进培育一批林粮加工企业，通过“公司

+合作社+林农+基地”“公司+村集体+基地”与林农构建紧密利

益联结机制；推进特色品牌塑造行动，重点培育“资味林粮”产

品品牌，支持绿色、有机和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等认证，高质量举

办花果类生态旅游节会，培育打造一批森林康养、自然教育品牌；

实施资源保护提质行动，完善落实林地分类经营制度，实施森林

质量精准提升工程，支持依规调整低产商品林树种结构，有序扩

大林粮生产规模、提高产量，推动产业协调发展；开展科技能力

提强行动，加强基层管理服务队伍建设，扎实开展“组团式”“订

单式”科技精准服务，推动“产学研推用”深度融合。到 2025

年，林粮产品质量合格率 98%以上，主要经济林基地建设良种使

用率 80%以上，重点林粮生产区内路网密度达到 1.3 米/亩，耕种、

采运及初加工机械化率不低于 40%，经营主体达到 150 个，打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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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4 个以上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；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学技术
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

场监管局、市中医药管理局〕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大金融税收扶持。鼓励符合条件的“天府森林粮库”

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项目目录和农业信贷担保、政策性森林保

险范围，支持金融机构开发适合林粮生产特点的信贷产品。将符

合条件的林粮基地建设纳入政策性贷款和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

支持范围。落实农林产品加工和普惠金融服务税收优惠政策。积

极引导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布局建设、投资兴业。

（二）提供林地空间保障。坚持人工商品林为主、充分科学

论证、保证生态安全的建设原则。利用低效商品林、低产经济林、

退耕还林地改造和宜林荒山荒地荒滩、园地新造经济林食物基

地。利用商品林、二级国家公益林或地方公益林发展林下生态种

养业和采集业，建立林下食物基地。支持依法利用林地修筑直接

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激励措施。“天府森林粮库”建设工作纳入

全市林长制、乡村振兴督查考核范围。市级财政统筹安排中省市

林业专项资金，对认定的省级林粮高质量发展县、市级“森林粮

库”现代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，按照每个 300 万元、100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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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万元标准一次性奖补；对认定的省级“森林粮库”现代产业

园区，市级财政每个增补 100 万元。各县（区）要落实主体责任，

提出具体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举措，明确落实本级奖补资金，科

学建立考评机制，高质高效完成各项目标任务。


